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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二零二零年到期的 3 0 0百萬美元 8 %優先票據

（股份代號： 5 2 5 7）

有關到期日及退市日期的公告

茲提述(a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八日的通告，內容有關發行於二零二零年到期的
100百萬美元8%優先票據；(b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的通告，內容有關發
行於二零二零年到期的100百萬美元8%額外優先票據；(c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
月二十八日的通告，內容有關發行於二零二零年到期的100百萬美元8%額外優先票據（統
稱「二零二零年票據」）；及(d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
二零二零年票據的交換要約及同意徵求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但
尚未定義的詞彙與該公告（如適用）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知會二零二零年票據持有人，由於二零二零年票據的到期日（即二零二零年八
月八日）並非營業日，故二零二零年票據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（即緊隨二零二零年
票據到期日後的營業日）收市後從聯交所退市。

此外，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由於本金額160,800,000美元的二零二零年票據已於二零一九
年九月二十五日獲交換，目前僅本金額139,200,000美元的餘下二零二零年票據尚未償
還，其將獲悉數贖回並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收市後從聯交所退市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物流資產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李士發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八月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士發先生、吳國林先生、李慧芳女士、陳潤福先生、卓順華先生、石亮華女士
及謝向東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黃旭鋒先生、李慶女士及傅兵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景彬先生、馮征先生、
王天也先生、梁子正先生及陳耀民先生。


